北京市知识产权运营试点示范
单位认定和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为充分发挥知识产权运营机构在我市知识产权运营工作中的支撑作用，培育一批知识产权运营试点、示范单位，提高我市知识产权资产的流通和利用效率，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和知识产权首善之区建设，根据《北京市专利保护和促进条例》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组织申报国家专利运营试点企业的通知》，结合北京市知识产权运营工作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2条  北京市知识产权运营试点单位和北京市知识产权运营示范单位（以下分别称“运营试点单位”和“运营示范单位”）的认定和管理，遵循“市场主导、分类指导、公开公平”的原则。
第二章 申报与认定条件
第3条  申报运营试点、示范单位应当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 在本市行政区划范围内注册或者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2. 重视知识产权运营工作，具有针对一个或多个领域，以知识产权许可、转让、产业化、投融资、“专利池”构建等方式开展知识产权运营的明确目标，或基于特定知识产权运营目标提供相关专业服务。
3. 企事业单位管理制度健全，信用良好。
第4条  申报运营试点单位的还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 企业的注册资本一般不低于500万元，专门从事知识产权运营相关业务的企业注册资本一般不低于50万元，律师事务所除外。
2. 知识产权工作基础良好，设置负责知识产权运营工作的部门，知识产权运营相关工作人员不少于3人，专门从事知识产权运营相关业务的企业专职从事知识产权运营或相关服务的工作人员不少于10人。
3.单位有效专利拥有量或经授托运营的有效专利数量一般不低于50件，其中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一般不低于10件；生物医药领域企业累计发明专利申请量不低于10件。
4. 已制定明确的专业化知识产权运营目标和发展规划，初步建立了知识产权运营相关制度，具备完整的知识产权运营活动方案。
5. 其他开展知识产权运营业务应具备的条件。
第5条  申报运营示范单位的还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 成立1年以上，原则上应已被认定为北京市知识产权运营试点单位，企业的注册资本一般不低于1000万元，专门从事知识产权运营相关业务的企业注册资本一般不低于300万元，律师事务所除外。
2. 知识产权工作基础良好，设置负责知识产权运营工作的部门，知识产权运营相关工作人员不少于5人，专门从事知识产权运营相关业务的企业专职从事知识产权运营或相关服务的工作人员不少于30人。
3.单位有效专利拥有量或经授托运营的有效专利数量一般不低于200件，其中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一般不低于50件；生物医药领域企业累计发明专利申请量不低于30件。
4. 已制定系统的知识产权运营相关制度，具备完整的知识产权运营工作方案，并开展知识产权运营相关实践。
5. 已成功开展知识产权收储、流转等运营相关活动，知识产权交易额达1000万元以上，或知识产权交易项数（包括企、事业单位含知识产权运营行为的项目数）达5项以上，或知识产权运营服务收入达100万元以上。
第6条  6. 其他加快知识产权运营业务发展应具备的条件。
第7条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优先认定为运营试点、示范单位：
1. 已纳入国家专利导航试点工程的各类单位，或已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示范企业的单位； 
2. 加入我市产业知识产权联盟的主要企事业单位；
3. 北京市专利示范单位、北京市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
第8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认定为运营试点、示范单位：
1. 经查证申报材料不实的；
2. 近三年内有故意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3. 在申报和认定工作中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章 申报与认定程序
第9条  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可以按照市知识产权局当年发布的申报通知要求自愿向市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鼓励主管部门、区专利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申报通知组织单位申报并向市知识产权局推荐。
第10条  申报运营试点、示范单位应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1. 北京市知识产权运营试点、示范单位申报书；

2. 知识产权运营工作方案；
3.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

4. 有效专利、专利申请列表或其他有效专利、专利申请数量证明材料；
5. 受托运营专利的相关证明材料；
6. 单位知识产权运营交易或服务收入情况证明材料；
7. 其他要求提交的相关材料。
第11条  市知识产权局组织专家对申报单位进行评审，择优产生拟认定单位。运营试点单位从知识产权运营方案、运营团队、资源基础以及工作成效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运营示范单位从知识产权运营模式、运营团队、资源基础以及运营效益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第12条  市知识产权局根据专家评审结果进行审议。审议通过的单位在市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上公示7天，没有异议的，在市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上公告认定结果，并向单位颁发证书或铭牌。
第四章 复核与管理
第13条  运营试点、示范单位资格自公告之日起有效期为两年。单位应在期满前两个月内，依市知识产权局统一安排提出复核申请。
运营试点、示范单位复核须提交近两年开展知识产权运营工作情况的报告。

第14条  市知识产权局对运营试点、示范单位资格进行复核时，对符合条件的按要求进行公示。
第15条  不提出复核申请或复核不合格的，其运营试点、示范单位资格到期自动失效。

第16条  运营试点、示范单位发生并购、重组、破产、转业等重大经营情况变化的，应向市知识产权局报告；变化后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终止运营试点、示范单位资格；符合条件的，运营试点、示范单位资格继续有效；运营试点、示范单位变更单位名称的，应提交本市相关行政主管机构出具的证明。

第17条  运营试点、示范单位应积极参加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组织的运营培育活动；运营试点单位应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运营模式，培养知识产权运营团队，拓展知识产权运营业务；运营示范单位应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知识产权运营市场发展。
第18条  依据本办法认定的运营试点、示范单位，优先享受市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营相关项目支持。
第五章 附 则
第19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20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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